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3,708.785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607

号）。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和中金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战

略配售。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通过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708.7858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25.00%，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原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4,835.143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25.2858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3.5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

将在2026年5月15日（T+2）刊登的《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6年5月12日（T-1日，周二）14:00-

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联席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

网，网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 www.

chinadaily.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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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受理。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
司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天新能源”）的控股子公司桔乐能电力（沧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桔乐能”）为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3.涉案的金额：本诉金额 194,133,062.16元（后庭审中变更为 191,419,236.32元），反诉金额 70,908,178.20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该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前期披露了下属公司相关诉讼情况（公告编号：2025-083、2025-097和2026-006）。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2026年5月9日，公司收到晟天新能源函告：桔乐能和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冀09民初51号民事判决，双方均向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桔乐能于2026年5月8日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
书》（案号：（2026）冀民终286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该上诉案件。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该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一）晟天新能源出具的《告知函》；
（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冀民终28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0日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电子”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423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6年
5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5月11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6年5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9261,4261

43584,93584,79615

873182,373182,609477

2917351,0917351,4917351,6917351,8917351,2543700,7543700

80597585,00597585,20597585,40597585,60597585,72704595

13438918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88,48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天海电子A股股票。

发行人：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电子”、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42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7,90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19
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7,900.0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
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15.05%，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52,5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8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根据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424.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896.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30.00%。

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9,981.7208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2,528.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1,89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 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424.00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 0.0233760627%，有效申购
倍数为4,277.88038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于
2026年5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3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
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552号）、综合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和缴款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投资者名称

芜湖奇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银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
组合”）

投资者类型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
企业

限售期
（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缴款金额（万元）

8,000

4,000

4,000

4,000

4,000

5,000

4,000

5,000

5,000

5,000

48,000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
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6年5月6日（T-
1日）公告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海汽车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天
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6年4月30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7.19元/股，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约为214,801.00万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合计 48,000 万元，共获配 15,800,000 股，获配金额共计
429,602,000.00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6年5月13
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投资者名称

芜湖奇瑞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委托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的“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投资者类型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者其
下属企业

获配股数（股）

2,633,300

1,316,700

1,316,700

1,316,700

1,316,700

1,645,800

1,316,700

1,645,800

1,645,800

1,645,800

15,800,000

获配股数占
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比

例

3.33%

1.67%

1.67%

1.67%

1.67%

2.08%

1.67%

2.08%

2.08%

2.08%

20.00%

获配金额（元）

71,599,427.00

35,801,073.00

35,801,073.00

35,801,073.00

35,801,073.00

44,749,302.00

35,801,073.00

44,749,302.00

44,749,302.00

44,749,302.00

429,602,000.00

限售期
（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一

注：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2026年修订）》（深证上[2026]552号）、《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深证上

〔2025〕22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深证上〔2018〕279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6年5月7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56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29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7,481,9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12,678,070

4,803,880

17,481,950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72.52%

27.48%

100.00%

初步配售股数
（股）

13,796,044

5,163,956

18,960,000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72.76%

27.24%

100.00%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0.01088573%

0.01075417%

一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
金、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10-60840822、010-60840824、010-6084082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6〕65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6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
总股本的10.02%。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76.00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104.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6年5月12日（T-1日，周二）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网 ：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